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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0-21年度  答覆編號  

 開支預算  
THB(H)063 

  
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
 

(問題編號： 4880) 

 

 

總目：  (62) 房屋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管制人員： 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(房屋 ) (唐智強 ) 

局長：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就《公開資料守則》工作，請當局告知本會：  

 

1) 請以列表形式列出，房屋署由 2018年 10月至今接獲《公開資料守則》

索取資料、但只提供部分所需資料的申請當中， (i)只提供部分所需資

料的申請內容、(ii)只提供部分資料的原因、(iii) 拒絕披露部分資料的

決定是否由首長級薪級第 1點或第 2點的人員作出 (根據詮釋和應用指

引 1.8.2)、(iv) 拒絕披露部分資料的決定是否經過「傷害或損害測試」，

即披露資料的公眾利益是否超過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害 (根據詮釋和

應用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請提供詳情。  

  

 由2018年10月至12月 

(i) 只 提 供 部 分

所 需 資 料 的 申

請內容  

(ii) 只 提 供 部 分

資料的原因  

(iii) 拒 絕 披 露

部 分 資 料 的 決

定 是 否 由 首 長

級薪級第 1點或

第 2點的人員作

出  ( 根 據 詮 釋

和 應 用 指 引

1.8.2) 

(iv) 拒 絕 披 露

部 分 資 料 的 決

定是否經過「傷

害 或 損 害 測

試」，即披露資

料 的 公 眾 利 益

是 否 超 過 可 能

造 成 的 傷 害 或

損 害 (根 據 詮 釋

和 應 用 指 引

2.1.1) ， 如 是 ，

請提供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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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年 

(i) 只 提 供 部 分

所 需 資 料 的 申

請內容  

(ii) 只 提 供 部 分

資料的原因  

(iii) 拒 絕 披 露

部 分 資 料 的 決

定 是 否 由 首 長

級薪級第 1點或

第 2點的人員作

出  ( 根 據 詮 釋

和 應 用 指 引

1.8.2) 

(iv) 拒 絕 披 露

部 分 資 料 的 決

定是否經過「傷

害 或 損 害 測

試」，即披露資

料 的 公 眾 利 益

是 否 超 過 可 能

造 成 的 傷 害 或

損 害 (根 據 詮 釋

和 應 用 指 引

2.1.1) ， 如 是 ，

請提供詳情。  

        

  

 

2) 請以列表形式列出，房屋署由 2018年 10月至今接獲《公開資料守則》

索取資料、但拒絕提供所需資料的申請當中， (i)拒絕提供所需資料的

申請內容、(ii)拒絕提供所需資料的原因、(iii) 拒絕披露資料的決定是

否 由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或 第 2 點 的 人 員 作 出 ( 根 據 詮 釋 和 應 用 指 引

1.8.2)、 (iv) 拒絕披露資料的決定是否經過「傷害或損害測試」，即披

露資料的公眾利益是否超過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害 (根據詮釋和應用

指引 2.1.1)，如是，請提供詳情。  

  

 由 2018年 10月至 12月  

 (i) 拒 絕 提 供 所

需 資 料 的 申 請

內容  

(ii) 拒 絕 提 供 所

需資料的原因  

(iii) 拒 絕 披 露

資 料 的 決 定 是

否 由 首 長 級 薪

級 第 1 點 或 第 2

點 的 人 員 作 出  

(根 據 詮 釋 和 應

用指引 1.8.2) 

(iv)拒絕披露資

料 的 決 定 是 否

經過「傷害或損

害測試」，即披

露 資 料 的 公 眾

利 益 是 否 超 過

可 能 造 成 的 傷

害 或 損害 (根 據

詮 釋 和 應 用 指

引 2.1.1) ， 如

是 ， 請 提 供 詳

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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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年  

(i) 拒 絕 提 供 所

需 資 料 的 申 請

內容  

(ii) 拒 絕 提 供 所

需資料的原因  

(iii) 拒 絕 披 露

資 料 的 決 定 是

否 由 首 長 級 薪

級 第 1 點 或 第 2

點 的 人 員 作 出  

(根 據 詮 釋 和 應

用指引 1.8.2) 

(iv) 拒 絕 披 露

部 分 資 料 的 決

定是否經過「傷

害 或 損 害 測

試」，即披露資

料 的 公 眾 利 益

是 否 超 過 可 能

造 成 的 傷 害 或

損 害 (根 據 詮 釋

和 應 用 指 引

2.1.1) ， 如 是 ，

請提供詳情。  

        

 

  

3) 若任何人認為部門未有遵行《守則》的任何規定，可要求該部門覆檢有

關情況，請告知本會過往 5年，每年部門 (i) 接獲覆檢的個案數目、(ii) 該

年接獲的覆檢個案中，覆檢後披露進一步資料的個案數目、(iii) 覆檢決

定的是否由首長級薪級第 1點或第2點的人員作出。  

 

接 獲 覆 檢 的 年

份  

(i) 接獲覆檢的

個案數目  

(ii) 該 年 接 獲

的 覆 檢 個 案

中，覆檢後披露

進 一 步 資 料 的

個案數目  

(iii) 覆 檢 決 定

的 是 否 由 首 長

級薪級第 1點或

第 2點的人員作

出  

2015       

2016       

2017       

2018       

2019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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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參照《公開資料守則》詮釋和應用指引第 1.16.1至 1.19.1所指的作出回

應的預定時間，請按年份以列表 (及文字 )形式告知本會以下資料：  

  

 (a) 接獲書面要求後的 10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根 據

《 公 開 資

料 守 則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條 文

而 拒 絕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資 料 的

次數 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 ， 並 表

示 不 願 繼

續 有 關 申

請 ， 而 撤

回 申 請 的

次數  

2020           

2019           

2018           

2017           

2016           

  

 接獲書面要求後第 10至 21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根 據

《 公 開 資

料 守 則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條 文

而 拒 絕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資 料 的

次數 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 ， 並 表

示 不 願 繼

續 有 關 申

請 ， 而 撤

回 申 請 的

次數  

2020           

2019           

2018           

2017           

2016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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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獲書面要求後第 21至 51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 

部 門 根 據

《 公 開 資

料 守 則 》

第 2 部 的

豁 免 條 文

而 拒 絕 提

供 所 要 求

的 資 料 的

次數 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 ， 並 表

示 不 願 繼

續 有 關 申

請 ， 而 撤

回 申 請 的

次數  

2020           

2019           

2018           

2017           

2016           

  

(b) 過去 5年，部門未能於接獲要求後的 21日的個案的：  

  

日期  所要求的資料主題  具體原因  

      

  

(c) 過去 5年，部門未能於接獲要求後的 51日的個案的：  

  

日期  所要求的資料主題  具體原因  

      

 

  

5) 請以列表列出，過去 5年，部門根據《公開資料守則》第 2部的豁免條

文，而拒絕提供所要求的資料的個案裏，有多少個案的處理過程中，

有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諮詢意見？如有，部門最後有否全盤接納其意

見？若部門拒絕接納或只部分接納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，原因為

何？  

  

日期  主題  部 門 根 據

《 公開 資 料

守則》第 2部

的 那一 條 豁

免 條文 拒 絕

提供資料  

部 門有 否 全

盤 接納 個 人

資 料私 隱 專

員的意見  

拒 絕接 納 或

只 部分 接 納

個 人資 料 私

隱 專員 的 意

見的原因  

          

  

 

提問人：陳淑莊議員 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 44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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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  

房屋署在總目 62下處理有關引用《公開資料守則》 (《守則》 )索取資料的

個案資料如下：  

1)及2) 由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，房屋署處理個案時沒有只提供部分資料或

拒絕提供所需資料。  

3) 房屋署在過往 5年 (即 2015年至 2019年 )沒有接獲要求覆檢的個案。  

4)(a) 房屋署處理有關申請的時間如下：  

接獲書面要求後的 10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根 據

《守則》第

2部的豁免

條 文 而 拒

絕 提 供 所

要 求 的 資

料的次數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，並表示

不 願 繼 續

有 關 申

請，而撤回

申 請 的 次

數 

2020 

(截至2020年

2月29日) 

- - - - - 

2019 12 - - - - 

2018 13 - - - - 

2017 23 - - - - 

2016 17 - - - - 
  

接獲書面要求後第 10至 21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根 據

《守則》第

2部的豁免

條 文 而 拒

絕 提 供 所

要 求 的 資

料的次數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，並表示

不 願 繼 續

有 關 申

請，而撤回

申 請 的 次

數 

2020 

(截至2020年

2月29日) 

- - - - - 

2019 - - - - - 

2018 - - - - - 

2017 1 - - - - 

2016 2 1 - 1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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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獲書面要求後第 21至 51日內：  

  部 門 能 夠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需 要

就 涉 及 第

三 者 資 料

的 要 求 而

未 能 提 供

所 要 求 的

資 料 的 次

數 

部 門 需 要

把 要 求 轉

介 持 有 所

要 求 資 料

的 另 一 部

門 而 未 能

提 供 所 要

求 的 資 料

的次數 

部 門 根 據

《守則》第

2部的豁免

條 文 而 拒

絕 提 供 所

要 求 的 資

料的次數 

申 請 人 不

接 受 收

費，並表示

不 願 繼 續

有 關 申

請，而撤回

申 請 的 次

數 

2020 

(截至2020年

2月29日) 

- - - - - 

2019 - - - - - 

2018 - - - - - 

2017 - - - - - 

2016 1 - - - - 

  

4)(b) 過去 5年 (即 2016年至 2020年 2月 29日 )，房屋署未能於接獲要求後

21 日作出回應只有 1個個案，資料如下：  

 

年份 資料主題 原因 

2016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最新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尚

未公布。 

  

4)(c) 過去 5年 (即2016年至 2020年 2月29日 )，房屋署沒有未能於接獲要求後

51日作出回應。  

  

5) 過去 5年 (即2016年至 2020年 2月29日 )，房屋署沒有引用《守則》第 2 部

的豁免條文拒絕提供所要求的資料  。  

 

– 完  –


